
在抖音账号上传视频，被商家截图宣传卖货

当生活照变“买家秀”，如何维护肖像权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正是外出踏青
游玩的好时机。出来玩肯定少不了要拍照，
发布至社交媒体上还可以顺便秀生活秀美
景。可你是否想过，你发的自拍照可能会
成为商家用来卖货的“买家秀”？

近日，邵阳市洞口县女子小林（化名）
就遇上了这种事，她的一张在海边度假的
照片被天猫平台一名服饰店老板“借用”
宣传，她在照片中身穿的白色波点连衣裙
成了爆款产品。没有签过代言合同，也没
有收取任何提成费用，小林将该店铺告上

网 上 购 物， 突 然 发 现 商

家的模特竟是自己—— 这是

2023 年 4 月， 小 林 的一 次奇

特体验。

小林是洞口县人，平日喜

欢旅游的她会拍一些唯美视

频，上传到社交平台的私人账

号。2023 年 4 月 3 日，小林将

一段海边踏浪玩耍的视频上传

至抖音账号，引来不少网友的

关注与点赞，一些陌生网友留

言：“小姐姐好美，这款裙子

好好看！”小林的抖音账号共

有 5086 个粉 丝，16.4 万获 赞

量，其中，这一条海边的视频

贡献不小，点赞量 9.3 万、评

论数 3604 条。

对于素人博主来说，意外

爆火的视频让小林还挺开心

的。不过，一个星期后，她发

现，天猫平台的一家女装店铺

首页，将她视频进行截图展示，

该店爆款产品就是照片中她身

着的白色波点长裙，售价 205

元。

小林很生气，因为这条长

裙是她在另一家网红店购买

的。 当时， 她 还与该网红 店

老板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约

定 ：“顾客穿该店服饰拍照宣

传，店铺根据销量给予提成或

减免下次购物的金额。”

“这家天猫网店不仅侵犯

了我的肖像 权， 还 影响了我

与其他店铺的合作。”于是，

小林向被告经营的天猫店铺

发 送律师函，并向被告注 册

地邮寄律师函，要求其立即

停止侵 犯 原告肖像 权、姓名

权，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

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

济损失及其他合理开支。

 店铺冒用女子私人照片，侵犯肖像权

“我们经常会遇到有关肖

像维权的案件，尤其是以女性

居多。”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

院法官孙莉萍表示，根据当事

人提交的抖音截图、录屏截图、

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及视频、

律师函、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详

单、淘宝截图等证据及当事人

的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

法院认为，自然人享有肖

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

公 开或者 许可他 人使 用自己

的肖像。 肖像 是 通 过 影 像、

雕塑、绘画等方 式在一定载

体上 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

以被识 别的外部形象。任何

组 织 或 者 个人 不 得 以 丑化、

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 术手

段伪造等方 式侵害他人的肖

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

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

在该案中，被告未经原告

同意，在其经营的天猫店铺上

使用带有原告肖像的视频和图

片，用于推销其商品，超出合

理使用的范畴，其行为侵犯了

原告的肖像权，应当承担停止

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民事责任。

除赔礼道歉外，法院判令商家经济赔偿

“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

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

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

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

围相当。”办案法官介绍，被

告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使用

其肖像，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

函后，被告删除相关视频和图

片，已经停止了侵权行为。但是，

被告仍应就其侵权行为向原告

赔礼道歉，结合被告具体侵权

行为、影响范围等，因此酌定

被告在其经营的天猫店铺主页

显著位置登载致歉声明，刊登

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 侵害人

身权 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

规定，被侵权 人为制止侵权

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

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八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

理 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

托代理人 对侵权行为进行调

查、取证的合理费用。基于被

告 侵权情 节、 获 利情况、 持

续时长等因素，长沙市望城区

人民法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

损失 4000 元。

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会发现，一些社交平台上总有素人与明星 AI

合成的亲密视频。不久前，一名网络特效师利用 AI 换脸技术，将女

明星迪丽热巴电视剧激吻镜头中的男主角替换为自己，引发争议。那么，

AI 换脸制作的视频用于宣传，又侵犯了当事人哪些权利？

“未经他人同意，用 AI 技术合成照片、视频，尤其是涉及亲密举

动的，除了侵犯肖像权、名誉权外，还侵犯了对方的一般人格权，即

人格尊严受到损害。”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介绍，

《民法典》第一千零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

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

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从名誉权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明星，他的人格尊严都

是受保护的，而合成的视频对本人而言是一个虚构的事实，构成了诽

谤，而诽谤是名誉侵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而根据《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

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

络安全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

“之前有网友将张国荣、许冠杰合唱的《沉默是金》，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把许冠杰‘替换’为他自己，制作合唱新视频，这看似是潮流，

但实则违法。”刘凯认为，虽然张国荣已去世，但其姓名、肖像、名誉、

荣誉、隐私等人格利益仍然受到法律保护。

刘凯提醒，《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中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的

合理使用行为只有五种：

普法多一点 >>

AI合成的亲密视频，侵犯了哪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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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庭。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肖像维权案。
个人照片被盗用成“买家秀”，该如何维权？在今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

之际，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特别连线采访法官和律师，听他们讲述肖像维权的故事。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每一个路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入镜”，成

为别人视频里的素材。但路人是想拍就能拍的吗？哪些情况会构成侵

权？

如果只是拍摄风景，而不是专门以某个特定的人作为对象，这

种“偶然入镜”不会构成侵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构成侵犯公民

肖像权的行为，通常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使用肖像的；二是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使用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摄影师，还是短视频平台，

在未经得他人许可的前提下，将照片或视频在网络上进行公开，对街

拍内容主动进行传播，这种私自将作品用于商业用途吸引大量粉丝

和流量的行为，可以说是典型的侵犯肖像权的行为。同时，因为该行

为可能导致被拍摄者的个人信息泄露，因此，街拍摄影师也涉嫌侵

犯他人的隐私权。被拍摄者有权要求拍摄者和平台删除视频，若拍

摄者和平台拒绝删除，则构成侵权。

因此，摄影爱好者在日常拍摄时，倘若当事人不同意，应立即停

止拍摄行为。而经过被拍摄者同意的视频或照片完成拍摄后，也应

当考虑到在网络上发布，是否可能会侵犯到被拍摄者的人格权等问

题，必要时还可以咨询专业律师以评估其中风险。

（来源：法治日报）

“对方使用明星肖像制作视频，是为了吸引网友关注，达到引流

目的，具有一定的商业目的。”刘凯表示，因此该行为不属于“合理

使用肖像权”的五种情形之一。

拍照时路人入镜，拍摄者算不算侵权

1.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

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

2.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

人的肖像；

3.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4.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

5.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制作、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

湘妹子海边度假照被商家“借用”宣传


